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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陳雅鈞
電話：05-2254321#719
傳真：05-2286283
電子信箱：chitiachu@ems.chiayi.gov.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4135156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4PE07318_1_17091733583.pdf、114PE07318_2_1709173358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14年「幸福+1˙I Chiayi U」未婚聯誼活動實

施計畫及行程表各1份，請鼓勵所屬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擴大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未婚同仁社交生活領域並提供

良性互動，以期促成良緣，進而提高公務人員婚育率，特

規劃辦理旨揭活動。

二、旨揭活動規劃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4年8月30日(星期六)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華山休閒農業區、天秀山莊及佐登妮絲城

堡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嘉義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編制內未婚公教員工及約

聘僱人員。

２、全國政府機關(構)暨所屬機關學校、國立各級學校及

國(公)營事業機構等現職編制內未婚員工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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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醫療衛生機構現職未婚具醫事證照之員工及會計師、

律師、醫師、牙醫師、藥師、醫事檢驗師、護理師等

公會之未婚執業會員。

(四)參加人數：參加人數共計40人（男、女生人數各半），

本府得視報名實際情況及先後順序酌予調整。

(五)活動經費：每人新臺幣1,100元整，不含本府已補助費用

1,400元。（為鼓勵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，

全程參與本活動之同仁，本府將於活動結束當日退還全

額活動費用。）

三、報名及繳費方式：

(一)本場次活動採網路報名，欲報名者請於報名截止日前，

至貳叁公關官方網站(https://www.pr23.com.tw)免費註

冊成為會員後點選一日行程→嘉義市政府114年「幸福

+1˙I Chiayi U」即可直接報名，相關證明文件之檢

附，請直接於會員功能中上傳證件。

(二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8月13日或額滿提前截止。

(三)繳費方式：符合資格之報名者名單經貳叁公關顧問有限

公司彙送主辦單位進行遴選，由該公司以e-mail及簡訊

通知正取人員；正取人員接到通知3日內(含通知日)完成

繳費，並使用「繳費回覆連結(以23q開頭的短網址)」完

成回覆，未如期繳費者，將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。

四、旨揭活動相關訊息可至本府網站（https://www.chiayi.

gov.tw）或逕向上開承辦單位洽詢（電話：02-22570311轉

9）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(不含嘉大附小)(本府人事處除外)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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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人事處（含附件）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
12


